
第三點附件二 

 

申請評定權利義務約定書 

一、 ____________(甲方)為經經濟部指定之建築物受光條件不足評定

專業機構，依「建築物受光條件不足申請評定作業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之規定，受理申請人＿＿＿＿＿＿＿(乙方) 之申請評

定，雙方並簽訂本約定書。 

二、 本次申請建築物名稱：«建築物名稱，如尚無建物名稱請列出擬蓋

建築物之地號»  

三、 本契約有效期間：自簽訂日起至發電量模擬評定報告書完成為止。 

四、 本要點及本約定書後續修正或換文，均視為本約定書之一部，與本

約定書有同等效力。 

五、 甲方僅就乙方所提交之資料內容（含文件、圖說等）予以評定。申

請資料如有虛偽不實之情事，以致評定結果產生錯誤，與甲方無涉。

甲方於發現後將通報經濟部，未完成評定程序者將中止評定，已完

成評定者將取消評定結果，評定費用均不予退還。乙方並應自負其

法律責任。 

六、 乙方同意如因違反本約定書、本要點或相關法令而損害政府機關或

甲方之權益時，應負賠償責任。 

七、 甲方就評定作業之各項規定如有變更，應即時通知乙方，並適時提

供解說。 

八、 甲方執行評定作業，必要時得邀專家、學者、相關機構至乙方現場

查核。乙方應配合以利甲方評定作業之執行。 

九、 乙方未能配合前點要求，經甲方通知改正仍未改正者，甲方得終止

本約定書並報經濟部備查後，中止辦理評定。前點情形，如甲方尚



未進入實質審查者，甲方得扣除已支出之作業成本後，退還剩餘費

用的＿＿％；已進入實質審查者，不予退還已繳交之費用。 

十、 雙方可透過出版品、電子媒體或其他方法登錄評定基本資料以供各

界參考使用。 

十一、 完成評定之案件，如有建築物設計改變或遮蔭條件變更致可能影

響原評定結果者，乙方應依本要點第三點重新申請評定。 

十二、 乙方取得之發電量模擬評定報告書遺失或毀損時，得敘明事由向

甲方申請補發，並依評定收費標準表支付補發費用。 

十三、 如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甲、乙雙方合意應由_____地方法院管

轄。 

立約人：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乙 方： «申請單位»  

    申請人： «申請單位_負責人» 

    地 址： «申請單位_通訊處» 

    電 話： «申請單位_電話» 

  


